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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第 10次審查會議 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10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 一） 12 點
會議地點：工程五館 1樓 136室
主席：陳鋕雄 代理主任委員

出席人員：（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

林金雀委員、魏翠亭委員、林律君委員、陳鋕雄委員、林欣柔委員、

朱菊新委員

（生物醫學領域）

陳秀雯委員、郭書辰委員、林育志委員、蕭子健委員

（女性 7人，男性 3人；社會科學、法律及其他領域委員共 6人，生

物醫學領域共 4人；已達法定最低開會人數＜7人＞。）

列席人員：邱怡伶小姐、李阿錞小姐、張育瑄小姐 (行政同仁)
請假人員：楊秉祥委員、許志成委員

會議記錄：張育瑄

審議會程序：

一、主席宣讀利益迴避原則

在今天開會之前，請各位委員審視今日審查案件是否與各位有利益關係（如

計畫之共同、協同主持人，擔任指導教授或為藥廠股東等等）。為遵守利益

迴避原則，如有利益關係者，請主動提出並迴避離席。

二、確認本委員會第 9次會議紀錄（見電子檔）

三、一般案件審查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3-014
主持人：潘美玲

計畫名稱：層級化的難民：印度與尼泊爾流亡藏人的身份差異與經濟機

會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以印度、尼泊爾的流亡藏人社會為研究範圍，招募

18～70歲參與者共 40人，以訪談方式瞭解參與者之家庭背景、出生地、

教育程度、就業歷史、以及未來希望的職業成就等資料。以瞭解流亡藏

人如何在此有限的條件下面臨公民身份的協商與抉擇，透過哪些策略爭

取更多的經濟空間，更成藏人流亡社會經濟的特色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審議會議審查意見：

1.18-20歲之受試者估計共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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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於參與者同意書中列出受試者在當地(尼泊爾或印度)可以找到申訴的人，並

列出其連絡方式。

3.當地(尼泊爾或印度)在 18-20 歲是否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根據我國涉外民事

法律適用法第 10條：「人之行為能力，依其本國法。」同法第 3條：「依本法應

適用當事人本國法，而當事人無國籍時，適用其住所地法。」所以對於無國籍的

流亡藏人，其是否成年而無需法定代理人同意，取決於印度和尼泊爾對於成年的

年齡規定。

4.邀請計畫主持人列席討論。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
<委員一>：

申請人已就各審查人提出之問題逐一修正答覆。同意申請。
<委員二>：

針對未成年人，由於法規並無免除的空間，因此建議若無法取得代理人的同

意書，即須依法放棄對於未成年者進行訪談研究。
<委員三>：

針對年齡的部分尚有爭議，請提會討論(比照先前災民的案例，請見證人簽署)。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本計畫係透過藏人在台組織召募受試者，以訪談方式了解藏人的身分層級化現

象，可作為了解藏人社會，及供藏人政府施政參考。研究方法並無明顯提高受試

者風險之虞。

在受訪者同意書中，提到受訪者可隨時退出計畫一事，建請計畫主持人加註文

字，進一步說明若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計畫，則在退出計畫之前所透露的資料，

是否仍會為計畫主持人所用，還是也會全部都不使用？

<委員二>：

1.本案所提招募對象年齡，卻勾選非為易受傷害族群，請釐清確認。

2.流亡藏人人數不多，是否有相關國內外法規有特定保護？

3.問卷及訪談說明，是否有顧及語言隔閡。

<委員三>：

1.訪談對象包括未成年者，因此取得其同意書方式須與成年者有所不同。

2.潘老師可能對於申請書不熟，在「納入、排除條件及中途退出條件」一欄中所

寫的非此處所欲呈現的；(b)針對成年者，若採匿名方式，或可申請免面同意，

但對未成年者，依法則需參與者與其法定代理人的書面同意，不可免；(c)由於

藏人族群的特性，是否以僅採編號方式為佳，無須再以英文縮寫便是(前述也說

是採匿名方式)。

3.缺「資料及安全監測計畫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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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書中預計進行 40人的訪談，但未說明此一數目所代表的意義，包涵取得

印度居留證或身份證者、未取得者等等不同群，以及各群中不同職業別(或其他

criteria)訪談人數等，亦即計畫書中所謂之「層級化」的各層及的代表性。

5.雖則參與者同意書中提供詢問或投訴的資訊，但因計畫之執行是在印度、尼泊

爾，電話或 e-mai是否方便？

決議：通過，每年繳交一次期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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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簡易審查案件追認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3-007
主持人：葉修文

計畫名稱：行動註記與英文閱讀教學：教師與學生的策略與態度果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招募 20～60歲參與者 35人(含 10位教師、25位學
生)，將使用多重研究方法(軟體評量法、態度問卷、訪談、出聲思維法)
收集研究資料以探討學生與老師使用行動註記軟體進行英文閱讀之情形

及看法。

執行期間：103年 8月 1日至 105年 7月 31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3年 11月 12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複審)：
本研究計畫新增研究(助理人員)，請補正資料如下：
一、研究計畫書(V.3)p.8第五項研究人力
二、請補研究(助理)人員張凱悅君之 IRB受訓證明(或 IRB訓練切結書)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研究計畫書第4 頁「三、研究對象」的（二）排除條件中包括「參與本研究之學

生將排除研究人員授課的學生與論文指導的學生」。此排除條件在第58 頁的研究

參與者同意書「二、參與研究之條件與限制」並未納入。請修改研究參與者同意

書並納入上述排除條件。
<委員二>：

一、簡易審查申請書(P.1)第 6項「招募參與者方式」
(一)請補充說明欲召募之研究參與者來源，例如於主持人所屬機構或於其他
來源召募？

(二)研究計畫書所述「知情同意方式」(P.5)內容，請簡述 審查申請書 第 6
項「招募參與者方式」中，包含如何進行說明？由誰說明？說明多久？

是否讓受試者有考慮時間？簽署之同意書收回方式？

二、研究參與者同意書

(一)未標註送審之同意書版本(日期)，請標註，俾便日後變更版本之審查。
(二)「二、參與研究之條件與限制」(P.1)
◎請補充說明 研究計畫書(P.4) 「三、研究對象」納入排除條件內容：「參
與本研究之學生將排除研究人員授課的學生………」，以讓研究參與
者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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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兩類研究對象(學生以及英語教師)預定召募之名額數。
(三)研究計畫聯絡人(P.1)：目前研究助理待聘。
◎建請目前同意書版本以現有研究人員(例：主持人)可聯絡方式填列，
日後研究助理到職後再予變更。

(四)「六、研究效益與對研究參與者之益處」(P.2)
◎未填寫「研究預期效益」，請補填。

(五)「十、研究參與者權利」(P.2)
◎請填寫「損害賠償」。

(註)內容舉例：「若研究參與者因參與本研究而發生不良反應或損害，
其仍受法律保障，本計畫主持人 XXX依法負責……….」。

◎請填寫「交通大學 IRB聯絡請求諮詢方式」。
三、實驗資料之使用規劃及保存

 (一)研究過程於「面談法」或「出聲思考法」蒐集研究資料時，是否會以
錄音或錄影方式進行？若有，請於相關資料(審查申請書、計畫書以及同
意書)補充說明。

(二)研究參與者同意書(P.2)「八、研究材料保存期限、運用規劃及機密性」
◎請分段說明包含使用規劃、保存方式、保存年限以及後續使用等。例如：

實驗過程資料電子檔及紙本如何保存及處理 (Who/ Where/ How)。
◎「研究計畫書第 6頁提及：研究資料將於研究結束完成報告後 3年內銷
毀」。請於同意書說明：1.銷毀的期程以及作法？分階段或是一階段完
成？。 2.紙本與電子檔是否同步銷毀？ 3.是否有確切預估完成銷毀日
期？。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序

號

二

送審編號：NCTU-REC-103-017
主持人：陳延昇

計畫名稱：道德感、正向心理與娛樂媒介：台灣戲劇的正向媒介效果研

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以問卷方式收集觀看影片後參與者之正向情緒、生

活滿意度、認知需求、轉移感知等面向資料。

執行期間：103年 10月 14日至 106年 7月 31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3年 10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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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請修改個人參與者同意書-參與者權益：加入損害賠償、個人資料保護機制，

過程中，對於參與者有意見可與交大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委員會聯絡…。
<委員二>：

受試者的參與研究同意書，是否可參考範例修改？例如：研究目的為何？填寫問

卷的內容概述？是否蒐集參與者個人資料？參與者必須提出要求始匿名？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序

號

三

送審編號：NCTU-REC-103-024
主持人：林進燈

計畫名稱：駕駛員在行駛過程中之訊號抑止行為探討與其腦動態變化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招募 20～50歲有開車經驗、玩電玩遊戲時不容易暈

眩者共 15名，以六軸平台及駕駛模擬設備螢幕來實現駕車抑制實驗，收

集參與者腦波資料進行分析。

執行期間：103年 8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3年 9月 11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研究目的部分對於國三生可能無法理解，是否能用更淺白的方式表達。
<委員二>：無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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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四

送審編號：NCTU-REC-103-026
主持人：林進燈

計畫名稱：以無線腦機介面進行空間巡航專注性之研究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招募 20-40歲參與者共 20人，請參與者配戴腦波帽，
請參與者在虛擬 3D模擬環境中駕駛車輛，並完成任務。
執行期間：103年 5月 1日至 103年 12月 31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3年 11月 12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委員一>：

1. 於計劃書中提及受試者排除條件之⼀為對光線過敏者，但於受試者同意書中
無此條件, 請確認其⼀致性
2. 使用虛擬場景進行試驗可能會造成暈眩等風險, 建議於同意書中述明

3. 試驗隻結果將如何進行分析並未明確敘述, 無法了解其研究之潛在價值, 雖

此試驗為風險低之試驗, 亦不易由現有⽂件確認其實施之必要建議應具體陳述
資料收集以及參數分析與預期結果（與回答之研究問題）
<委員二>：無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序

號

五

送審編號：NCTU-REC-103-028
主持人：羅文杏

計畫名稱：全球共通語言概念下在亞洲的英語教學之研究(II):台灣日本與

韓國之比較

研究實施方式概述：邀請 10位日本大學英語教師及 10位大學英語系四
年級學生參與訪談，並邀請 260位師生進行匿名線上問卷調查，以瞭解
以英為共通與及英語教學的看法等相關問題。

執行期間：103年 8月 1日至 104年 7月 31日

是否為涉及微小風險的計畫案：□是 ■否

（說明： ）

是否涉及易受傷害之參與者：□是（說明： ）■否

審查結果：通過，每年一次繳交期中報告

通過日期為 103年 10月 29日

原審委員審查意見(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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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一>：

本研究案為多年期研究之第二年研究，第二年研究延續之前於台灣所做之研究模

式與設計，符合研究倫理審查之要點與程序。

<委員二>：

無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五、修正案審查案件

序

號

一

送審編號：NCTU-REC-103-006
主持人：劉奕蘭

計畫名稱：從動態系統理論來看青少年母子的情緒互動過程與發展後果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為本會委員：□是，請○○○委員迴避審查 ■否

通過日期為 103年 10月 14日

修正部分說明：

因經費刪減，故進行「參與者同意書」中酬勞之變更

修訂前內容 修訂後內容

媽媽 1000元、青少年子女 300元 媽媽 800元、青少年子女 200元

青少年 300元 青少年 200元

決議：經主席逐一詢問各委員意見(含非專業委員)，經討論後，採共識決，決議
為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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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案

（一）案由：「國立交通大學人體與行為研究倫理審查作業要點」修訂案，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查核意見「貴審查會(國立交通大學人體與行為研究倫理
審查作業要點)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
同意始得決議」，依人體審查會管理辦法第 10條規定，審查會會
議之決議方式，以多數決為原則。所謂多數決，一般是指過半數，

而不包含半數(二分之一)，建議該條文應予以修訂。(2.10)」。
二、修改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為：「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決議：

（二）案由：SOP01、07、08、09、10、11、12、14、16、24、25、26修訂
案

說明：依教育部查核意見進行修正。

決議：依委員建議修正後通過。

（三）案由：教育部查核大學設立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意見回覆對

照表，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委員會於 103年 10月 6日經教育部實地查核，查核意見及回
覆對照表如附件 1。

二、教育部所定回覆時間為 103年 11月 28日前。
決議：依委員建議修正後通過。

（四）案由：104年度上半年開會日期，請 討論。

說明：依據[SOP10]4.1.1每半年公告會期，上半年度審議會議會期由
治理中心於前一年 12月底前確認，並在年底前於網站上公告。

決議：每三個月開會一次為原則，上半年度開會時間暫訂為 104年 3
月 2日、104年 6月 2日。

七、報告事項

（一）有關本委員會楊昀良主任委員因健康因素暫時不能視事，於此期間由

陳鋕雄教授代理主任委員及治理中心主任，相關公文請見附件。

（二）擬聘請科技法律研究所江浣翠教授擔任執行祕書。

1. 依教育部查核意見「免審判定的初核人員，依據國立交通大學人體
與行為研究倫理治理中心標準作業程序[SOP/01/01.0]人體與行為研

究倫理治理中心設置與組成-5中心人員的職權-5.2執行秘書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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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初核計畫送審案件，建議案件類別是否屬建議審查或免除

審查的適用範圍。」，依據實地查核發現，惟貴校目前治理中心似

無執行秘書，請說明目前初核計畫送審案件事由誰來執行？(2.4)」

2. 過去係由中心主任楊昀良教授初核計畫送審案件。擬聘任科技法律
研究所江浣翠教授擔任執行祕書。

（三）依教育部查核意見於本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增訂第二項：「人體研

究係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行為、生

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人類研究係指以個人或群

體為對象，使用觀察、介入、互動之方法或使用未經個人同意去除其

識別連結之個人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

業學科的知識探索活動。」。

八、臨時動議

（一）有關學生論文案件，指導教授需簽署相關負責及賠償等資料，亦或指

導教授是否要擔任共同主持人，請治理中心收集相關資料。

（二）有關儀器研發階段是否需向主管機關申請請治理中心協助收集相關資

料。

九、散會：103 年 11 月 24 日（星期 一） 14 點


